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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期权计划及其税收政策 解 读

赵新贵  周一枫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个人股票期权

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35号文，以下简

称35号文）。该文对企业员工参与企业股票期权计划如何征收

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政策上首次作了明确规定。此前，在2004年

8月通过的《公司法》修改草案中最为瞩目的修改，就是首次明

确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回购5% 的股份用于奖励公司员工，并允

许公司高管人员于上市一年后转让股份以获取收益， 这意味

着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将有法可依。

一、股票期权计划在我国的现状及实施意义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正在或已经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公司，已有近100家，但由于相关管理办法尚未出台，而有

关法规又存在一定的障碍都被迫搁置。如，授予公司员工股票

期权所需股票一般只能由公司发行新股或配股时预留、增资

扩股、股票回购等途径加以解决，而上述股票来源大多存在法

规上的障碍。同时，我国会计制度和准则正处于一个逐步完善

的过程，股票期权的推行也才刚刚起步，因此对这类业务的会

计处理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企业也难以对此类业务进行较为

恰当的会计处理。

但目前，在上市公司推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应该说正逢

其时。首先，2004年8月通过的《公司法》修改草案对原来的149

条作了修订，允许股份有限公司回购5% 的股份用于奖励公司

员工，从而解决了股票期权计划的股票来源问题。其次，股权

分置改革的试点工作必将促进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的建

立，同时还会与股权激励机制形成良性的互动。据悉，正在酝

酿中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明确规定，上市公司的

股权分置解决方案未得到股东大会批准前， 不得以股票期权

或认股权证方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在实际中，首批股权分置

改革试点公司中，很多公司之所以对改革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争取配合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计

划。
被授予股票期权的员工要获得预期的收益，一个重要的

条件就是公司的股价要处于一个连续上升的势头， 这势必刺

激公司经理层致力于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从而也有利于协

调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冲突，有利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

善。但是，国内的上市公司资质并不好，股价也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和公司业绩未必成正比。所以股票期权激励机制要

达到预期的效果，尚需一个过程。

二、股票期权所得征税环节及计算

1、员工被授予股票期权时，因为此时员工并未获得与股

票期权有关的收益，且这种授权是被授权员工的一项特权，而

非强加的义务，被授权员工将来有可能选择行权，也有可能选

择放弃，因此这种收益的实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基于此，

文件规定，此时“除另有规定外，一般不作为应税所得征税”。
应该说，在我国现行法规中，还不存在这种“另有规定”的情

形。

2、在规定的行权日前，员工将股票期权转让的，文件规定

应“以股票期权的转让净收入，作为工资薪金所得征收个人所

得税”。由于实施股票期权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员工

利益与公司利益紧密捆绑，籍以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因此这

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但如果在员工行权日前，由于企业改制

等原因，而使得企业的股权，连同个人的股票期权被另一企业

收购时，一般应允许员工将股票期权转让，转让收益按文件规

定须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3、被授权员工在行权日选择行权，应将其购买股票实际

支付的买价低于行权日该股票收盘价的差额，按“工资、薪金

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对该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所

得，文件规定可区别于所在月份的其他工资薪金所得，单独计

算应纳税额。由于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在计税时已扣除了

费用，因此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所得不得扣除任何费用，

应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例1：某境内上市公司于2004年9月 1日授予某高管人员王

某10万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为一年 ，约定价格为5元/股。
2005年9月 1日，公司股票价格收盘价10元/股，王某按5元/股

购进10万股股票。则该月王某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

税所得额=（行权股票的每股市场价-员工取得该股票期权支

付的每股施权价）×股票数量=（10-5）×100 000=50（万元）。由于

王某在公司工作时间长于一年， 按照文件长于一年的按12个

月计算的规定， 应以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所得除以 12的

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500 000÷12=41 667（元），根

据国税发〔1994〕89号文规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分别为

30% 和3 375元， 所以该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

额=（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规定月份数×适



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规定月份数=（50/12×30% -0.3375）×12=

10.95（万元）。
如果被授权的员工属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则应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个人以有价证券

形式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确定纳税义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0〕1990号）的规定执行，即该员工据以取得上述股票期

权形式的工资薪金所得按其境内、外工作期间月份数比例计

算划分。

例2：英国人约翰2004年1月1日受雇于英国A集团公司，该

公司规定， 员工在集团公司工作满12个月即可获得一定数量

的股票期权。2004年7月1日约翰被派到中国分公司工作，2005

年7月 1日约翰行使A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取得股票期权形式

的工资薪金所得30万元，因其据以取得上述股票期权形式的

工资薪金所得的境内 、外工作期间月份分别为12个月和6个

月，因此在中国的应纳税所得为300 000×12/（6+12）=20（万元），

据以确定税率和速算扣除数的商数为200 000/ 12=1.67（万元），

适用税率20% ，速算扣除数为375元，应纳税额=（20/12×20% -

0.0375）×12=3.55（万元）。

如果约翰在中国境内居住满5年，且从第6年起以后各年

度中，凡在境内居住时间满 1年，按有关税法规定应就该股票

期权的全部所得纳税，不再按境内、外工作期间月份数比例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当然对在境外已纳税款则应按有关规定进

行扣除。
4、员工行权后，将股票再转让的，则转让价高于行权日市

场价部分为股票二级市场的转让所得。对于股票二级市场的

转让所得，应按“财产转让所得”纳税，但我国基于保护资本市

场及投资者利益的考虑，对在境内上市的股票转让所得，暂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转让境外上市的股票而取得的所得，

应按税法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依法缴纳税

款。当然若该员工属非居民纳税义务人，则其转让境外上市的

股票而取得的所得不用在中国境内纳税。

5、员工因持有股权而参与税后利润分配取得的股息、红

利所得，根据《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

税[2005]102号），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减按50% 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现行税法规定，按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例3：承例 1，2006年5月份公司向王某派发2004年度股息

5 000元，则其应纳个人所得税为5 000×50% ×20% =500（元）。
当然，若是外籍人员从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或从发行B股 、H

股等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取得股息 、红利，依现行税法规定

可暂不征税。

三、35号文与《关于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

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

税发[1998]9号）的关系

35文是我国对企业员工参与企业股票期权计划如何征收

个人所得税首次在税收政策上的明 确 ，虽 然此前国 税发

[1998]9号文对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折扣

或补贴收入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也作了规定， 但二者显然还

是有区别的：1 、35号文规范的是股票期权 ，国税发[1998]9号

文规范的是“股票等有价证券”股票期权与“股票等有价证券”

的含义明显是不同的，股票期权针对的只是 “企业内部职工

股”，同时这种权利的实现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2、国税发

[1998]9号文规定，个人认购本公司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

取得的折扣或补贴收入，应与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合并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而35号文规定，对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所

得可区别于所在月份的其他工资薪金所得， 单独计算应纳税

额。3、国税发[1998]9号文规定，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而

从雇主取得的折扣或补贴，因一次收入较多，全部计入当月工

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困难的，经税务机关批

准，在不超过6个月的期限内平均分月计入工资、薪金所得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而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所得应在取

得当月缴纳，文中的“长于12个月的，按12个月计算”仅是为了

计算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需要说明的是，35号文明确，国税发[1998]9号文的规定

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这里所说的“与本通知

不一致的”，仅指员工认购本公司股票从雇主取得的折扣或补

贴收入。对员工按当期市场价格的一定折价受让本企业持有

的其他公司的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折扣或补贴收

入，仍应按国税发〔1998〕9 号文的规定计算纳税。

四、35号文与《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

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的关系

35号文与国税发[2005]年9号文实际上都与个人取得一

次性收入如何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前者与个人认购股票而

一次性取得实际购买价低于购买日公平市场价的收益有关，

后者与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有关，共同点是都作为工资、薪金

所得，并区别于所在月份的其他工资薪金所得，单独计算当月

应纳税款，同时以取得的收入除以规定的月份数来确定适用

税率和速算扣除数。但两者的计算公式明显不同，国税发

[2005]9号文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公式为：雇员当月取得的

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而35号文应纳税公

式为：（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规定月份数×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规定月份数。可见，国税发[2005]9号

文可以扣除的仅是一个月的速算扣除数，）而35号文可以扣除

的速算扣除数是一个月的速算扣除数乘以 规定的月份数的

积。由于全年一次性奖金与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所得都

可区别于所在月份的其他工资薪金所得，单独计算当月应纳

税额，作为上市公司，如能积极利用好这两项政策，将有利于

降低职工个人所得税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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